
 
 
 
  

 
   

 
 
  

 
   

 
 
  

 
   

 
 
  

 
   

 
 
  

 
   

昭
和
二
年
四
月
四
日 

賣
渡
規
則
ヲ
遵
守
ス
ル
ノ
外
別
紙
命
令
書
ノ
通
心
得
ヘ
シ 

豫
約
賣
渡
ノ
件
許
可
候
條
臺
灣
官
有
森
林
原
野
豫
約 

東
施
厝
坪
三
五
四
番
官
有
山
林
面
積
七
甲
六
分
三
厘
七
毫
０
絲 

大
正
十
二
年
五
月
十
九
日
付
願
臺
中
州
南
投
郡
南
投
街 

臺
中
州
南
投
郡
南
投
街
西
施
厝
坪
字
西
施
厝
坪 

台
中
州
指
令
中
內
地
第
六
一
六
四
號 

 
 
 
  

 
   

 
 
  

 
  

陳
天
啓 

臺
中
州
知
事
三
埔
碌
郎 

外
三
名 

   

別
紙
連
名
書
ノ
通 


